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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青年蒋某一起在外省打工，并共同租房居住。2005年正月

，蒋某产下一男婴，因怕影响声誉，托付给张某抚养。张某

抚养10多天后，因影响工作，遂打电话让婆婆高某把孩子抱

回老家代为抚养。高某抱回后一直抚养该男婴。7月，村委会

查出张某已生育了一个男孩，不符合收养法规定的收养条件

，要求张某将该男婴送福利院。张某不愿意，后交代高某将

男婴送人。高某请在外地的侄女帮忙联系。侄女的一位同事

得知此事后，主动为其联系到了想要男婴的赵某。9月，高某

和其女婿将该男婴送到侄女处，通过侄女及其同事的介绍，

将该男婴以5500元（其中500元为路费）的价格卖给了赵某。

公诉机关以被告人高某犯拐卖儿童罪起诉到法院。 本案在审

理过程中，对高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拐卖儿童罪存在截然相反

的意见。笔者认为，高某的行为不构成拐卖儿童罪。理由如

下： 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

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童行为之一的，即构成拐

卖儿童罪。其中的“贩卖”，刑法规定的原意是行为人将买

来的儿童再出卖给第三人，甚至其本义还有“低价买进高价

卖出以获取利润”的含义。本案中，高某的行为不属于刑法

拐卖儿童罪规定的六种行为之一。因为本案的男婴并非被高

某拐骗、绑架、收买而来，而是男婴生母因未婚生育怕有影

响，将该男婴交由高某的儿媳抚养，高某抚养该男婴是为了

帮助儿媳收养该男婴。尽管我国收养法规定收养关系应在民



政部门登记后才成立，且高某儿媳也不符合收养法规定的收

养人应无子女的条件，但不可否认高某及其儿媳与男婴之间

存在着事实上的收养关系。 司法实践中，随着有关司法解释

和政策精神的出台，“贩卖”儿童已超出了刑法规定“买进

卖出”的含义。比如，1999年10月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

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谈到，对于买卖至亲的案件，

要区别对待。以贩卖牟利为目的“收养子女”的，应以拐卖

儿童罪处理；对那些迫于生活困难，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而

出卖亲生子女或收养子女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出卖

子女确属恶劣的，可按遗弃罪处罚。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全国妇联《关

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对以下三种情

况以拐卖儿童罪追究责任：出卖捡拾儿童的；借收养名义拐

卖儿童的；以营利为目的，出卖不满14周岁子女情节恶劣的

。因此，本案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高某“出卖”所收养

儿童的行为。 本案中，村委会要求高某将男婴送到福利院，

客观上促使高某及其儿媳不能再继续收养该男婴。高某的儿

媳要高某将该男婴送人，而高某将该男婴送到她侄女联系的

收养人赵某，虽收了赵某5500 元，但不能完全等同于“出卖

”，更接近于送养性质。从实际来看，高某接送、抚养男婴

不仅付出了感情和心血，也还有相当的花费。我国收养法并

未禁止收养一方不能给抚养一方一些营养、抚养的补偿费，

现在送养一名男婴收取5500元并不过高，这些钱更多具有补

偿的性质。毕竟高某只是个普通的农村老太太，没有什么文

化素质和法律常识，理所当然认为自己对先前抚养男婴所付

出的费用和感情不该是无偿的。也就是说，高某收养男婴并



不是以出卖为目的，收取送养人的5500 元也不是以营利为目

的。 总之，认定行为的性质是不能脱离行为人实施该行为的

主观心理的，客观上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心理状态支配下去

实施，行为的性质就完全不同。高某在主观上不具备拐卖儿

童罪所要求的“出卖”的目的，其将该男婴送给赵某并收取

5500元的行为也不构成拐卖儿童罪的行为。况且。她的行为

没有严重侵犯社会利益和造成危害后果，即使有一定的危害

性，也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应认定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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